
2021 年 2 月 23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在發展局開設非公務員首長級職位 
以推行「躍動港島南」計劃 

目的 

我們建議在發展局（規劃地政科）開設 1 個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為期約 5 年，由 2021 年 4 月 1 日或財務委員會（下稱

「財委會」）批准當日起生效（以較後的日期為準），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止，擔任躍動港島南辦事處總監，領導由跨專業團隊組成的躍動港島南辦

事處，統籌相關決策局 / 部門推展及落實「躍動港島南」的各個項目。 

理據 

2. 港鐵南港島線（東段）於 2016 年開通後，加強了黃竹坑、香港仔

以至鴨脷洲等地區的對外連繫。此外，南區擁有優美的天然地貌，海陸景

色宜人，以及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具有極大的潛力。

3. 施政報告提出「躍動港島南」計劃 (Invigorating Island South)，將

南區打造成為一個充滿活力、魄力、勁力，適合工作、居住、創意及消閒

玩樂的地區。這構思是參照「起動九龍東」計劃的經驗，透過專責辦事處

統籌有關地區的規劃、設施建設和營造特色的工作，從而加強不同部門和

項目的協調、推動創新、利便先行先試。就「躍動港島南」計劃而言，當

中有些項目由相關政策局牽頭（如海洋公園的重生方案由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牽頭、研究在已復修的石澳石礦場發展水上運動中心由負責體育發展的

民政事務局牽頭）；另有些構思需要由新設的專責辦事處作詳細規劃（例如

探討如何提升香港仔及黃竹坑一帶的文化及消閒設施、在沿岸提供更多登

岸設施、在區內推動活化工廈、研究整合區內現有「政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以推動「一地多用」、美化公共空間和市容、提升區內的行人暢達性和

步行環境等等）；亦會有其他有待發掘的構思透過專責辦事處和政府內外

持分者的互動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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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局（規劃地政科）開設 1 個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

的需要 

4. 「起動九龍東」計劃在 2011 年提出，至今進行近 10 年，藉着起

動九龍東辦事處的工作，成功令九龍東舊工業區轉型為一個充滿能量與特

色的新核心商業區。在推動「躍動港島南」計劃上，發展局參照「起動九

龍東」計劃做法，在發展局（規劃地政科）下成立一個跨專業團隊，組成

躍動港島南辦事處，負責統籌、推展及落實「躍動港島南」計劃的各個項

目，並與政府内外持份者互動和合作1。為此，我們建議開設一個相等於首

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擔任躍動港島南辦事處總監，領導躍動

港島南辦事處。

5. 躍動港島南辦事處總監需要帶領其團隊，檢討南區不同地點（特

別是黃竹坑和香港仔一帶）的規劃及各類土地用途及設施，提供策略性及

宏觀的規劃意見，並提出改善措施；亦需和不同持份者互動和合作，包括

各決策局 / 部門的首長級人員、區議會、專業團體、非政府機構及私營

機構等。他需擁有足夠經驗、創意、卓越的管理能力和專業知識，以及成

熟技巧與不同人士協作以達成共同目標，因此需定為適當高級的職位。我

們建議由等同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人員出任。這職位的建議職責說明載於

附件 1。發展局（規劃地政科）的現行和為推動「躍動港島南」計劃的建

議組織圖分別載於附件 2 及附件 3。我們認為，由非公務員出任此職位，

可讓我們從更多潛在人選之中，揀選最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的人士。

6. 根據「起動九龍東」的經驗，檢視各項目的可行性及落實項目需

時。因此，我們建議該職位的期限約為 5 年，由 2021 年 4 月 1 日或財委

會批准當日起生效（以較後的日期為準），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止，以便

跟進各項目的進程至落實或完成階段。期間辦事處會就各項目進行硏究及

與相關決策局 / 部門商討可行性及項目規模、諮詢持分者包括地區人士、

進行詳細研究 / 設計及申請撥款（如有需要）、正式展開項目 / 工程，

爭取項目逐步推出。期間，躍動港島南辦事處亦會密切留意南區其他主要

發展，探討是否有新的機遇。我們會按各項目的進度及運作經驗檢討辦事

處的工作，並在 5 年開設期完結前，考慮是否需要再延續此職位以及辦事

處的運作。����

1 躍動港島南辦事處並不會取代各個政策局或部門在南區推展不同計劃的角色。對於由其他政策

局及部門牽頭的項目（例如海洋公園的重生方案、研究在已復修的石澳石礦場發展水上運動中

心），躍動港島南辦事處會配合相關政策局的工作，做好與不同持份者溝通及協調，讓不同景點

及設施發揮協同效應及更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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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首長級職位的支援 

7. 我們會於 2021－22 至 2025－26 的 5 個年度，在發展局（規劃地

政科）開設 7 個屬於專業及文書職系的有時限非首長級職位，支援擬設的

躍動港島南辦事處總監，協助他推行「躍動港島南」的項目。這些非首長

級職位分為兩個組別，分別由 1名高級工程師及 1名高級城市規劃師帶領。

高級工程師的組別負責推行地區為本的改善工程及涉及「硬件」的提供和

提升的項目，例如步行環境及沿海地點的改善工程。高級城市規劃師的組

別則會負責涉及規劃的項目，例如檢視區內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及設施在「一地多用」的原則下能否有整合和提升的空間。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8. 我們曾經審慎研究是否可以重行調配發展局（規劃地政科）現有

的其他首長級人員，以兼顧擬設躍動港島南辦事處總監職位的工作。現時，

發展局（規劃地政科）有 8 名職級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首席助理秘書長，

負責不同政策事務。當中，4 名首席助理秘書長負責的事宜包括土地供應

和土地用途、全港、次區域和地區性的規劃、規劃及推行多個新發展區、

經濟及工業土地用途的規劃、棕地政策、活化工廈，以及維多利亞港海濱

的規劃。2 名首席助理秘書長負責與土地管理、收地及清拆的補償、賣地、

監察及監督用地開發和供應，以及鐵路物業發展項目有關的政策事務。另

外 2 名首席助理秘書長負責屋宇、土地註冊及市區更新事宜。他們正全力

處理現有和新增的職務，特別是需於緊迫的時間內完成與增加及加快土地

供應有關的工作。他們的工作量已不勝負荷，再無餘力兼顧與他們目前的

職責截然不同的「躍動港島南」的工作。發展局（規劃地政科）現有首席

助理秘書長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4。

對財政的影響 

9. 擬設有時限的非公務員職位的整套薪酬福利條件，不會超逾職級

屬首長級薪級第 2點的公務員職位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約為 3,106,000
元（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10. 7 個屬於專業及文書職系的有時限非首長級職位所需的年薪開支

為 6,570,270 元，而所需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包括薪金及員工附帶福

利開支）則約為 9,999,000 元。

11. 我們已預留所需款項，以支付上述人手編制建議涉及的開支。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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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考慮有關人員編制建議。視乎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徵求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同意及財委會的批准。

發展局 
2021 年 2 月



附件 1 

躍動港島南辦事處總監 
建議職責說明 

職級 : 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 

直屬上司 : 副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主要職務及職責 – 

1. 領導躍動港島南辦事處及整體統籌相關決策局 / 部門推展及落實「躍

動港島南」計劃下的項目;

2. 在檢討南區不同地點的規劃及各類土地用途及設施時，提供策略性及

宏觀的意見、提供規劃意見及提出改善措施和制訂全面的策略及執行

計劃；

3. 研究有否重建或整合區內現有「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或設施的空

間，以推動「一地多用」；

4. 制訂計劃採取「地方營造」手法，美化公共空間和市容，並透過小型

工程，提升黃竹坑商貿區及附近海濱地區的行人暢達性，以及改善深

灣道及布廠灣一帶的步行環境；

5. 與多個決策局∕部門的高層管理人員密切聯絡，統籌「躍動港島南」

計劃下的多個項目的執行工作和協調需跨部門合作的事項；及

6. 制訂及推行持份者參與策略，從而促進與地區持份者之間的夥伴關係。 



附件 2 
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現行組織圖 

發展局局長

發展局副局長

規劃地政科 

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工務科  
常任秘書長 

(工務)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規劃部  
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1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市區更新及屋宇部 

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2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地政部 
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3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空間數據辦事處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規劃組

海港辦事處  
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2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5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7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附件 3

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建議組織圖 

發展局局長

發展局副局長

規劃地政科  
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工務科 
常任秘書長 

(工務)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規劃部 
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1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市區更新及屋宇部 
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2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地政部 
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3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空間數據辦事處 

總土地測量師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規劃組

海港辦事處 

首席助理秘書長 

(海港)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躍動港島南辦事處 

總監 

(相等於首長級 

薪級第 2 點) 

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2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5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7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7 個有限時的

非首長級職位

圖例 - 擬設的躍動港島南辦事處



附件 4 

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現有首席助理秘書長職位的職責安排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掌管地政組 1，並協助副秘書長(規劃 

及地政)3 制定和落實有關增加土地供應作房屋及商業發展用途的政策和

措施。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編製年度及季度

賣地計劃。除了制定賣地政策和策略，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亦

負責確保擬售用地準備就緒，以及就為與增加土地供應有關的規劃或基 

建研究提供土地政策意見等。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須與相關決

策局／部門處理個別用地的事宜，並解決跨局／跨部門的分歧，確保用地

可供適時出售。落實西鐵物業發展項目是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政府的目標是確保不同來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達到

年度目標，以促進物業市場平穩發展。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1 在

土地行政方面的工作範疇亦包括制定在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公眾休憩空

間的政策，以及處理批地、契約修訂及換地事宜。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2 

2.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2 掌管規劃組 2，並協助副秘書長(規劃

及地政)1 監督整體土地供應情況、制定土地供應和土地用途規劃策略，以

及就有關全港、次區域、地區性及特定發展的土地用途檢討和規劃研究，

提供政策意見，並監督有關工作。這些工作包括改劃約 210幅具房屋發展

潛力的用地、檢討選定市區寮屋區的土地用途、東涌新市鎮擴展、《香港 20

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以及為土地供

應督導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2 亦負責監

督法定規劃制度(執管事宜除外)的落實情況，並協助處理規劃署的內務管

理工作。此外，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2 會就對土地用途有重大影

響的主要發展及基建項目或公眾設施，提供規劃政策意見(涉及經濟、 工

業及農業土地用途的發展及基建項目除外)。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3 

3.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3掌管屋宇組，並協助副秘書長(規劃及

地政)2處理屋宇署和土地註冊處的內務管理工作，同時負責有關樓宇安全



及土地註冊事宜的各項政策工作。除恆常內務管理和資源管理職務外，首

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3 亦負責處理立法建議，包括對《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有關小型工程及樓宇建築的多項規例作出修訂，以方便業界及

／或吸納創新的建築技術。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3 亦負責監督精

簡規劃地政科轄下部門之間的發展管制工作，並須就與建築物相關事宜提

供政策意見和策導有關工作，包括協助樓宇業主進行樓宇復修工程(包括

但不限於新建議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和加強現行的有需要人士維修

自住物業津貼計劃、檢討屋宇署為了在私營界別推動綠色建築而實施的總

樓面 面積寬免安排、針對違例建築工程的執管工作、推廣有關適當維修和

保養樓宇等工作。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4 

4.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4掌管市區更新組，並協助副秘書長(規

劃及地政)2 推展香港的市區更新工作、就市區重建局(下稱「市建局」)的

市區更新計劃提供政策指引、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563章)的相關

條文和《市區重建策略》監督市區更新計劃的推行工作、審核市建局的業

務綱領和業務計劃、處理市建局的收地申請，以及處理與政策、政治和公

共關係相關的市區更新事宜。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4亦提供支援，

以監督市建局推行主要措施，包括採用小社區發展模式的重建策略；進行

地區規劃研究，探討如何提升油麻地及旺角區目前土地使用效益及重建

發展潛力；以及在選定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用地推行重建。首席助理

秘書長(規劃及地政)4 亦負責監督有關《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

例》(第 545 章)的政策事務，以及監督一項為受到根據該條例提出的重建

項目影響的小業主提供支援服務的計劃的推行情況。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5 

5.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5 掌管規劃組 5，並協助副秘書長(規劃

及地政)1 從土地用途規劃角度，制定促進跨界規劃及基建發展的策略與政

策，以及協調決策局／部門推行這方面的工作，並就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及深港合作會議相關的事項提

供規劃政策意見。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5 亦負責處理大型跨界基

建項目及邊境地區各個項目的規劃政策事宜，例如落馬洲河套。此外，首

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5 須負責處理與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厦

村、元朗南及新界北各個新發展區有關的政策事宜，並監督有關建議的推

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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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6 

6.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6 掌管地政組 6，並協助副秘書長(規劃

及地政)3 處理與土地行政有關的政策事務，以及就其他決策局／部門的建

議提供土地政策意見。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6 亦負責處理鄉郊土

地事宜，包括小型屋宇政策、寮屋管制政策、收地、有關發展清拆行動的

一般補償及安置事宜，並為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和擔任

發展局局長與鄉議局聯絡委員會的秘書，以及主持補償檢討委員會的會議。 

此外，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6 須負責處理與現有鐵路設施的物業

發展項目(包括小蠔灣車廠用地)相關的土地供應事宜，以及處理地政總署

的內務管理工作。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7 

7.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7 掌管規劃組 7，並協助副秘書長(規劃

及地政)1 監督有關把棕地發展為土地供應來源的政策事務。首席助理秘書

長(規劃及地政)7 負責監督工廈活化計劃和統籌有關工作，以確保相關措

施順利推行，同時又負責監督《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下的鄉郊土地

用途管制政策及相關的執管事宜，以及有關規劃與保育之間的銜接事宜的

政策。 此外，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7 亦處理有關經濟及工業土地

用途規劃的政策事宜，包括特定發展項目及研究，並負責監督支援非政府

機構善用空置政府用地資助計劃的推行情況。

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 

8. 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掌管海港辦事處，並協助副秘書長(規劃及地

政)1 就有關維多利亞港及其海濱地區的相關規劃及地政事宜提 供政策意

見。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為海濱事務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提供秘書

處支援，該委員會是就維多利亞港海濱一帶的規劃、土地用途及發展項目

而設立的高層次倡導委員會。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負責與政府部門及其

他有關各方合作，推展相關優化海濱措施，並統籌和監察這些措施的推行

情況。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亦負責在推行優化海濱措施的各個階段時倡

導並促進持份者與公眾積極參與。此外，首席助理秘書長(海港)亦負責就

私營機構在九龍東以外地區興建行人通道以換取地價豁免的建議，提供政

策意見和審核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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